
乳山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乳政复决字〔2022〕14号

申请人：刘某某，男，住址：山东省乳山市胜利街

被申请人：乳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王刚  职务: 局长

住所地：乳山市中苑街14号

第三人：某公司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2022年9月26日对其作出的乳人社认字〔2022〕第032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2年10月24日收到该申请并依法予以受理。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一、事实经过：申请人于2021年8月12日10时41分在工作中受伤，当时已告知同事林某某，11时遇到邹某某问腰弯的怎么这么厉害，11时30分告知上级领导邹某腰扭了。申请人曾受过一次工伤，原以为本次系旧伤复发。2021年8月16日至威海市立医院检查，医院陈主任称为新伤，申请人遂于2021年8月20日7时以腰部外伤、腰椎管狭窄症收入院，经手术治疗后出院。第三人认为申请人的伤情不属于工伤，未在30日内向被申请人报备工伤。申请人遂以自己的名义向被申请人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被申请人未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职业病诊断和诊断争议的鉴定，依照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对依法取得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再进行调查核实。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依法实地查看现场、调取监控录像和卫星天眼，就草率做出决定，对工作极其不负责任。

二、关于申请人未向被申请人提交相关证据。第三人系企业，未配备专人为工作人员全程录像，监控录像无法提供。申请人提交的时间、地点、马蜂蜇伤照片和医院诊断、住院病历等其他证据能证明其腰部为扭伤，其余应属被申请人调查职责范围。

三、关于申请人陈述不一致。申请人提交的相关证据可以证实：申请人受伤后精神状态差、第三人未及时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申请人在医保处所作陈述系第三人的工作人员孙科指示等情形。事发当日监控录像足以证明申请人陈述的真实性。

四、关于无充分证据证实申请人主张。申请人认为，三方争议焦点应为更换髓核是否属于腰椎管狭窄症。被申请人履职形式主义，未调取以下证据：1、证人邹某某证言；2、第三人调取的2021年8月12日9时35分左右的监控录像；3、实地调查事故现场。如第三人、被申请人无证据证实申请人系在工作以外受伤，或申请人2021年8月12日存在脱岗行为，则应当认定申请人属于工伤。

综上所述，申请人在工作中扭伤腰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第三款“(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之规定，属于工伤，应撤销被申请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其重新作出决定。

被申请人称，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程序合法。2022年9月8日，被申请人依法向第三人送达了乳人社认举字〔2022〕第017号用人单位限期举证通知书，并于2022年9月22日重新调查了第三人单位职工林某某和邹某。2022年9月26日，被申请人依法作出乳人社认字〔2022〕第032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于次日邮寄送达申请人、第三人。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林某某和邹某再次调查所陈述事实与首次一致，第三人再次答辩内容也与首次无异，均否认了申请人受伤的事实。关于申请人所提及现场监控及卫星天眼等问题，第三人称该区域没有卫星天眼，某有限公司则称其公司院内监控录像无法覆盖第三人所称区域，且早已覆盖无法查看。

申请人再次复议提交的录像材料只能证实其当天外出安检，被申请人并未否认这一事实。但无法证实其受伤。其提供的录音材料真实性则无法确定。申请人提交工伤认定申请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对受伤情况陈述不一致，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其所主张的事实。且，申请人此次住院诊断与前期诊断存在关联和一致性，不足以证实本次扭伤与腰椎管狭窄症存在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结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合规，请依法维持。

第三人未提交答辩意见。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证据1、威海市立医院住院病案；证据2、申请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据3、乳人社认字〔2022〕第032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4、申请人在10kv台园线融基分支2号杆金海岸砼混凝土公司配电室门前被马蜂蜇伤后照相的模拟姿势图；证据5、监控录像材料；证据6、录音材料（与证据5在同一光盘内）；证据7、10kv台园线融基分支2号杆金海岸砼混凝土公司照片；证据8、证据9均为申请人所提交的相关分析材料等证据。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此案卷宗，包括乳人社认字〔2022〕第008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职工工伤认定申请表，乳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调查询问笔录，乳山市医疗保障局意外伤害调查询问笔录，乳人社认举字〔2022〕第002号、乳人社认举字〔2022〕第017号用人单位限期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申请人申请工伤所提交陈述材料及证据，第三人关于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的答辩意见及相关附件，乡镇供电所派工单，威海市立医院诊断证明书，威海市立医院门急诊病历手册及住院病案，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乳人社认字〔2022〕第032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及决定邮寄单，《工伤认定办法》等证据依据。

第三人未提交证据。

经审理查明：本机关作出乳政复决字〔202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被申请人的乳人社认字〔2022〕第008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被申请人遂向第三人送达了乳人社认举字〔2022〕第017号用人单位限期举证通知，并重新调查了证人林某某及邹某。被申请人经调查后认为，申请人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第十五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职工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职工有前款第(三)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之规定，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十八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之规定，于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了乳人社认字〔2022〕第032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按照《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二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20日内，将《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认定工伤决定书》和《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送达参照民事法律有关送达的规定执行”之规定，将该不予认定决定于2022年9月27日邮寄申请人、第三人。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

本案涉及的焦点问题是，被申请人作出的乳人社认字〔2022〕第032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

申请人认为，其所提交的病历等证据足以证实，其于2021年8月12日在工作中受伤。被申请人未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之规定，对事故发生现场、监控录像等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就认定申请人不构成工伤，该不予工伤决定应予撤销。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未提交相关证据

证实自己的主张，对受伤情况陈述不一致。也无充分证据证实主

张的相关事实。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结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合规。

本机关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申请人在2021年8月12日发生了因工作受伤的情形。被申请人向第三人送达了乳人社认举字〔2022〕第017号用人单位限期举证通知，并重新调查了证人林某某及邹某后认定申请人不属于工伤，并将乳人社认字〔2022〕第032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邮寄送达申请人、第三人，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等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乳人社认字〔2022〕第032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日内向乳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12月15日




